
关于生物学学科研究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的补充规定 

针对我院生物学一级学科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中出现的一些



议。 

5．对于发表在 Nature、Cell、Science 杂志上的论文，在满足以上各项

条件的前提下，可考虑所有并列第一作者以此文章申请博士学位。 

（三）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在 SCI 索引源刊物上发表一篇影响因子 9.0

以上的论文，但非文章的第一作者，可将此文章看作一篇第一作者的核心

期刊文章。 

 

二 关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需发表第一作者核心期刊文章一篇，或者

作为前三个作者之一发表 SCI 文章一篇，才可申请学术型硕士学位。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在 SCI 索引源刊物上发表一篇影响因子

8.0 以上的论文，但非文章的前三个作者之一，可将此文章看作一篇第一作

者的核心期刊文章。 

 

三 其他说明 

1．所有申请毕业答辩的文章以拿到正式接收函为准，并且必须早于学

校规定的最早答辩日期。 

    2．答辩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要向答辩委员会提交原始实验记录本，

经答辩委员会严格审核后，作为毕业资格审查的凭证。 

3．核心期刊范围依照《南开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表》（2009年版）（2015

年12月生物学学位会修订）确定。 

 

此规定代替 2015 年 12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生物学学科研究生申请学

位科研成果的补充规定》，从 2014 级硕士研究生和 2016 级博士研究生开始

执行。其它情况由导师提出申请，提交生物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决定。 

 

该规定经校学位会通过后执行，由生物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生物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分委员会主席签名： 

           2016 年 6 月 

 


